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校(班)身心障礙組教育專業課程審查表
	[bookmark: _Hlk104292133]畢結(肄)業系(所)
	○○學系學(碩)士班
	姓名
	

	具修習資格學年度
	  學年度第   學期
	學號
	

	認定依據
	教育部113年10月18日臺教師(二)字第1130098846號函核定

	大學生
※不符規定者，請退還學生補正後再送
	已完成本系(所)申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審查之相關規定
※大學部應屆畢業生需另於公告規定期間內繳交學士學位證書影本
	自我檢核
	系所檢核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研究生 
依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26條規定，已取得學士學位之碩、博士班師資生，需修畢碩、博士畢業應修學分(不含學位論文)
※不符規定者，請退還學生補正後再送
	□本系(所)規定畢業學分數為：_____學分(必修 ___學分，選修___學分，論文指導 ___ 學分)。
□申請人已修畢學分數 ____學分(必修 ___學分，選修____ 學分，論文指導___學分)
本學期尚修習____ 學分(必修___ 學分，選修___學分，論文指導___學分)，符合申請學位論文口試應修課程與學分數，得申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審查。
□本學期結束前須完成                   (須提供歷年成績單及本學期選課一覽表，以利系所審查)
□其他                                      
	自我檢核

	
	
	□符合□不符合

	
	
	系所檢核

	
	
	□符合□不符合

	申請人親簽：　　　　　　　　　　　　　　　（電腦打字輸入視同簽名負責）

	畢(肄)業系所
承辦人核章
	
	畢(肄)業系所
系主任(所長)核章
	

	序號
	教育專業科目名稱
	學分數
	修習學年度及學期
	成績
	備　　　註

	1
	教育概論
	2
	110一
	88
	

	2
	教育心理學
	2
	110二
	88
	

	3
	教學原理與實務
	2
	110一
	88
	

	4
	學習評量
	2
	112二
	88
	

	5
	教學媒體與運用
	2
	111一
	88
	

	6
	特殊教育導論
	3
	111二
	88
	

	7
	輕度障礙教育
	2
	113一
	88
	

	8
	重度障礙教育
	2
	114二
	
	

	9
	特殊教育行政與法規
	2
	111二
	88
	

	10
	特殊教育學生評量
	3
	112二
	88
	

	11
	應用行為分析
	2
	112二
	88
	

	12
	個別化教育計畫之規劃與實施
	2
	113一
	88
	

	13
	身心障礙學生生涯轉銜與輔導
	2
	113二
	88
	

	14
	學習功能輕微缺損學生教材教法
	2
	112一
	88
	

	15
	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教材教法
	2
	112二
	88
	

	16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一)
	2
	113一
	88
	

	17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二)
	2
	114二
	
	

	18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與教學
	2
	111二
	88
	

	19
	特殊教育課程調整與教學設計
	2
	113一
	88
	

	20
	社會技巧
	2
	114二
	
	

	21
	學習策略
	2
	111一
	88
	

	22
	生活管理
	2
	111二
	88
	

	23
	輔助科技應用
	2
	114二
	
	

	總計
	48
	

	依本校規定應修畢
1門人文關懷課程
	鄉土教育
	2
	111一
	88
	2
	

	依技職法及教育部規定應修課程，請擇一方案修習
	方案一
	教育議題專題
	2
	111二
	88
	2
	至本校開課系統選課時，於備註欄中註記，本課程議題包含：生涯規劃9小時+職業教育與訓練9小時，可免額外修習「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

	
	方案二
	生涯規劃
	2
	
	
	2
	

	
	
	職業教育與訓練
	2
	
	
	2
	

	[bookmark: _Hlk104292657]申請人親簽：　　　　　　　　　　　　　　　（電腦打字輸入視同簽名負責）

	特殊教育系承辦人核章
	
	特殊教育系主任核章
	


備註： 
[bookmark: _Hlk213081215]1.修習學年度及學期登打方式111學年度第1學期修習「111一」、112學年度第2學期修習「112二」、113學年度暑期修課「113暑」
2.請印出紙本，並將所有資料備齊後送系所審查(另需提供登打好之word檔)。


[bookmark: _Hlk104296258]需求次專長課程審查表(無申請註記者本表免填免附)
	系所別
	○○學系學(碩)士班
	姓名
	
	學號
	

	申請人親簽：　　　　　　　　　　　　　　　（電腦打字輸入視同簽名負責）

	特殊教育系承辦人核章
	
	特殊教育系主任核章
	

	
	

	情緒與行為需求次專長
	核定字號：112年1月4日臺教師(二)字第1110120284號函核定

	序號
	科目名稱
	學分數
	修習學年度及學期
	成績
	備　　　註

	◎
	情緒行為障礙
	2
	111一
	88
	先修課程

	
	自閉症
	2
	111二
	88
	先修課程

	1
	應用行為分析
	2
	112二
	88
	

	2
	行為功能評量
	2
	112二
	88
	

	3
	社會情緒技能訓練
	2
	113一
	88
	

	4
	正向行為支持工作倫理
	2
	113二
	88
	

	5
	情緒行為問題之正向行為支持實務
	2
	114二
	
	

	6
	專業合作與家庭支援實務
	2
	114二
	
	

	
	

	視覺障礙需求次專長
	核定字號：112年1月4日臺教師(二)字第1110120284號函核定

	序號
	科目名稱
	學分數
	修習學年度及學期
	成績
	備　　　註

	◎
	視覺障礙
	2
	111二
	88
	先修課程

	1
	眼科學
	2
	112一
	88
	

	2
	定向行動
	2
	112二
	88
	

	3
	視覺障礙輔助科技
	2
	113二
	88
	

	4
	點字
	2
	113二
	88
	

	5
	視覺障礙學生教材教法
	2
	114二
	
	

	6
	視覺障礙學生教學實務
	2
	114一
	88
	

	
	

	認知與學習需求次專長
	核定字號：112年12月15日臺教師(二)字第1120122177號

	序號
	科目名稱
	學分數
	修習學年度及學期
	成績
	備　　　註

	◎
	智能障礙
	2
	111一
	88
	先修課程

	
	學習障礙
	2
	111一
	88
	先修課程

	1
	融合教育理論與通用設計
	2
	112二
	88
	

	2
	輕度認知障礙學生之課程設計
	2
	112二
	88
	

	3
	輕度認知障礙學生之鑑定與輔導
	2
	112二
	88
	

	4
	學習策略
	2
	114二
	
	

	5
	資源教室經營與實務
	2
	113一
	88
	

	6
	認知與學習障礙學生教學實務
	2
	113一
	88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
修課資訊及檢附資料一覽表
	系所
	○○學系學(碩)士班
	班級
	
	學號
	

	手機
	
	本人　　年　　月　　日已確實自我檢核符合申請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相關規定，並瞭解如經校方檢核未符規定，將無法取得上述證明書，且將不具教師資格考試報考資格。
申請人親簽：　　　　　　　　　　　　（電腦打字輸入視同簽名負責）

	教育專業課程之修業年限，應至少二學年(四學期，暑修不算學期數)，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上限為該師資類科要求最低總學分數三分之一，暑期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至多列計 3門科目或6學分，上述暑期學分不列入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且不計入教育專業課程之修業年限，惟暑期所修習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得併入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數計算。
請填寫您每學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的總學分數，並於最後一學期填寫尚缺課程名稱

	修習之學期數
	修習學年度及學期
	修習總學分數
	修習之學期數
	修習學年度及學期
	修習總學分數
	修習學年度及學期
	尚缺哪幾門課（課程名稱）

	第一學期
	
	
	第六學期
	
	
	114二
	

	第二學期
	
	
	第七學期
	
	
	
	

	第三學期
	
	
	第八學期
	
	
	
	

	第四學期
	
	
	第九學期
	
	
	
	

	第五學期
	
	
	第十學期
	
	
	
	

	教育專業課程審查應檢附表件自我檢核表

	□身份證正面影本(A4紙正常影印無須放大、勿裁切) 
□學士學位證書影本(非應屆生、碩士班同學需繳交)、應屆畢業大學部同學請於115年7月8日(星期三)下午4時前繳交
□歷年成績單正本(須用螢光筆劃記教育專業課程)，勿使用顏色深或蠟筆，字會看不清楚
□有教育專業課程申請抵免者請檢附已核章之抵免申請表
(有抵免外校教育專業課程者，需另行檢附外校成績單正本)
□教育專業課程審查表 
□劃記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乙份 
[bookmark: _Hlk104299179]□檢附郵局bag1一般便利袋 65元，並書寫7月底至8月初有人可以協助收件之地址 [image: D:\user\Desktop\2021-10-20_103858.png]
※登打好之教育專業課程審查表WORD檔，請以班為單位上傳雲端，以利下載修改。

	參加當年度教師資格考試說明：
一、申請暫准報名者應繳交「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影本、「大學以上學位證書」影本，以碩、博士生身份報考者，需額外繳交「碩、博士學位畢業應修畢學分(不包括論文)」之證明。
二、未依期限內繳驗或經審查不符合資格者，即屬「自始不具考試資格」，考生本次考試無效。
三、大學部同學請於115年7月8日(星期三)下午4時前繳交學士學位證書影本。
四、研究所同學應於115年7月8日(星期三)下午4時前繳交「修畢碩博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證明」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修畢碩博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證明


查本校學生○○○，身分證字號A123456789
於民國00年00月00日生，修畢本校○○○○○○學系碩(博)士班(碩(博)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數(不包括畢業論文學分)，以茲證明。






教務處註冊組(進修學院教學服務組)









[bookmark: _Hlk213081255]中華民國115年  月  日





※研究所師資生應於115年7月8日(星期三)下午4時前繳交「修畢碩博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證明」，請填入個人資料後，送教務處註冊組或進修學院教學服務組用印後繳交至師培中心課程與認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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